临武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2020年度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为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的科学化、合理化和精细化，根据《临武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度财政支出开展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中心对2020年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临武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临政发【2015】4号）文件要求，为完善我县被征地保障政策，确保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正常开展，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特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经费”项目。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是：完善我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2、2020年度项目具体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中，数量指标，要求应保尽保，符合被征地审批条件的人员应当纳入被征地农民保障范围中。质量指标，要求被征地补助发放准确，时效指标，要求被征地补助发放及时。效益指标中，社会效益指标，要求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社会满意度指标要求，群众满意，维护社会稳定。
二、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
临武县财政局《关于对2020年度财政支出开展绩效重点评价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我中心对2020年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自评得分98分，总体来说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开展良好。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我中心由办公室组织相关科室组成评价小组，根据考核规范程序，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上的指标逐一进行实地检验，确保各项绩效指标达到要求才给予审核验收通过。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经费项目资金来自于年度部门预算，预算金额为3万，已拨付到位，该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执行，专款专用。
2、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经费主要用于稽核被征地农民冒领补助的下乡差旅费，用于政策宣传的印刷费、办公费等。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我中心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预算执行，设备购置及服务类业务的采购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执行。
（二）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我中心制定了项目实施组织管理办法，对项目实施情况定期跟进、检测组织实施成效，由办公室组织相关科室组成评价小组，根据考核规范程序，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上的指标逐一进行实地检验，确保各项绩效指标达到要求才给予审核验收通过。
（三）项目目标完成情况
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开展良好，各项目标顺利达成，保障了我县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群众满意度较高。
（四）项目绩效情况
效益指标中，社会效益指标，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社会满意度指标显示，群众满意度高，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从项目配置情况看，项目资金覆盖所有统计工作的各个需求方面，我中心2020年项目资金基本能保障被征地农民保障工作正常运转需要，分配办法科学，考虑的因素必要合理，分配的结果合理，能基本保证被征地社会保障工作各项任务的完成。
六、存在问题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在编制部门年度预算时，虽然根据本单位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但在2020年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些许问题，比如一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的项目支出，需要在年度中间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
七、建议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部门整体绩效水平，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明确由相关部门牵头，各部门参与的绩效评价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要抓好绩效评价管理部门的队伍建设和业务指导，组建专家队伍，并加强业务培训。
    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把绩效评价作为日常性工作，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







临武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加强资金管理，根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湘财绩[2015]15号）文件精神，我中心对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整体评价。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自评综合得分98分，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机构设置、人员构成情况
临武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机构，编制为12名全额事业编制，实有在职人数为9人，临聘人员3人，共12人。
（2） 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临武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责是：确保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参保、个账管理、待遇核发等工作的正常开展，保障城乡居民老有所养，指导、监督、考核乡镇农保站的业务开展和实施；负责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二、部门预决算情况
（一） 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2020年年初预算数9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92.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0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收入较去年减少19.6万元，主要是2020年我部门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则相应减少了经费预算。
2.支出预算，2020年年初预算数92.9万元，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2.5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3.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6.6万元。支出较去年减少19.6万元，主要是2020年我部门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厉行节约，勤俭办事，则相应减少经费预算。
（二）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1、全年收入情况
2020年度总收入109.78万元，均为财政拨款收入，我中心无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等收入。
2、全年支出情况
2020年度总支出112.4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9.85万元，占总支出的97.65%，项目支出2.64万元，占总支出的2.35%。
3、结转结余情况
2020年度期初结余3.39万元，本年结余-2.71万元，结转下年0.68万元，均为基本支出结余，形成原因是，财政存在应付而未付款项。
（三）“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2020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3.4万元，支出决算为0.48万元，完成预算的14.1%，本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9年度减少了0.21万元，减少了30.4%，主要原因是：2020年我中心严格执行部门预算，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强化基础工作，切实加强“三公”经费管理，节约控制使用该经费，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厉行节约，勤俭办事。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绩效总目标
贯彻落实上级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各项方针、政策，组织全县开展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及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确保我县城乡居民及被征地农民老有所养，维护社会稳定。
（二）2020年部门绩效目标
1、 保费征收完成指标任务；
2、 符合条件的待遇发放率达100%；
3、 被征地农民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稽查常态化。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2020年在市局和县人社局的正确领导下，临武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中心坚持“以民为本、服务发展”的宗旨，群策群力，迎难而上，开拓创新，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1、 待遇发放和参保缴费实现有序推进。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我县2020年度缴费人数共11万人，待遇领取人数为4.74万人，2020年基金总收入7052万元，其中社会保险费收入3691万元，财政补贴收入3307万元，利息收入41万元，转移收入11万元，其他收入2万元（追回多发待遇2万元）；基金总支出7756万元，其中基础养老金待遇支出5932万元，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1810万元，转移支出14万元。本年结余-704万元，本年结余为负数是因为财政困难,财政补助收入未及时划转，累计结余19851万元，其中财政专户存款2768万元，支出户存款7万元，国库存款6万元，暂付款17070万元（坐实个人账户上解款），预计支付能力4.1个月。养老金待遇按时足额发放率和社会化发放率达100%。
2、开展城乡居保领取待遇人员稽核工作
结合省市人社部门社保基金专项检查工作要求，在县政府有关部门领导下，开展了城乡居保领取待遇人员专项稽核工作，清理了部分重复领取待遇和死亡延迟申报人员，依法追回了多领、冒领的养老金，有效维护了社保基金安全。
3、加强业务流程规范建设，落实岗位责任制
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在完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大厅已公示的业务流程的基础上，我中心加强了业务流程规范建设。根据相关政策，先后规范了待遇享受人员死亡后待遇终止和年满60周岁待遇享受人员信息补录办理程序，落实了城乡居民已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子女应当参保交费的规定，制定了业务经办及时联系反馈等工作制度；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了社保基金的安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了岗位职责的细化管理，实行岗位轮训，进一步落实了岗位责任制。
4、宣传、培训工作到位、服务意识不断增强
根据2020年初制定的宣传工作实施方案，我中心召集各乡镇、社区社保专干及各合作银行召开了2020年度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培训的同时再一次宣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相关的政策；同时，我中心派工作人员到乡镇逢圩日进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宣传，派发宣传资料2万余份，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征缴工作自主缴费的进程，提高了他们自主参保缴费意识，受到了乡镇干部和群众的广泛欢迎。
5、加强了档案管理工作
按照人社厅发[2010]55号文件和湘人社函[2013]267号文件的精神，及时收集和整理了国家人社部、档案局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的制度措施，向县人社局上报了建立规范业务档案室所需设备设施和经费的申请报告，并在日常的工作中加强了各类业务档案的收集整理。
6、基金管理和运营安全有序。
严格按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和各项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独立核算，三年来未出现挤占挪用、虚报冒领现象。建立健全了内控制度和基金稽核监督制度，对基金的筹集、上解、划拨、发放、存储、管理等进行监控和检查，上解、划拨、发放、存储严格按照国发[2014]8号、湘政发[2014]24号文件的要求执行。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2020年我单位合理分配各项资金，基本能覆盖所有工作的需求方面，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征缴及发放任务。
    2020年我单位成立绩效评价小组，全程跟进全年绩效目标完成进度，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上的指标逐一进行实地检验，确保各项绩效指标达到要求才给予审核验收通过。
2020年我单位较好的完成年初绩效目标任务，完成征缴目标数量指标的143.2%，发放目标的100%，保证辖区内企业退休职工的各项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六、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已完成，自评综合得分为98分。总体来说，我中心各项工作开展良好，并且不断优化工作，从预算配置情况看，预算资金覆盖所有统计工作的各个需求方面，为我中心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我单位2020年预算资金基本能保障单位正常运转需要，分配办法科学，考虑的因素必要合理，分配的结果合理，能基本保证人员经费支出和单位工作任务的完成。
七、存在的问题
我单位在编制部门年度预算时，虽然根据本单位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但在2020年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比如一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的项目支出，需要在年度中间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
8、 改进措施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部门整体绩效水平，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过程中，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明确由相关部门牵头，各部门参与的绩效评价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
    二是加强队伍建设。要抓好绩效评价管理部门的队伍建设和业务指导，组建专家队伍，并加强业务培训。
    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把绩效评价作为日常性工作，建立绩效评价管理工作考核的长效机制。

